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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深圳市委、市政府以
及深圳市委统战部对我们港澳
来深就业以及创业青年的关
爱，这18条措施发布，让港澳青
年来深创业、就业，更有底气、
更有信心，真正让港澳居民体
会到“来了就是深圳人”。

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18条措施亮点多

学习就业创业安居多维度支持
获在深港澳人士点赞

这种以综合文件的方式，
“一揽子”推出便利港澳居民
在内地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18条措施，在全国各省市应该
尚属首次，体现了深圳先行示
范的魄力和担当。随着“十
八条”全文公布，我们港澳青
年在深圳创新创业的前景会
更加广阔、保障会更加有力。

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
深圳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冼汉迪：

深圳侨报记者 伍思晗 文/图

日前，深圳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
在深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若干措施》），立足“中央
要求”“港澳所需”“湾区所向”“深圳所能”，从便利港
澳居民在深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四方面提出了18
条措施，福利满满、含金量高的有关举措引发了在深
港澳人士的热烈反响，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亮点一：打造平台 促进港澳青少年交流学习

《若干措施》中，关于支持港澳青少年在深学习
方面，包括港澳青少年来深交流、义务教育便利、高
校奖助学金、深港澳职业教育合作、深港澳教育交流
与合作、港澳机构来深办学等6条措施。

其中，支持和推动深港澳开展青少年研学旅游
合作，打造深港澳志愿服务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畅
通深港澳青年的交流渠道；在深的港澳籍学生接受
义务教育，可与非深户籍学生同样申请我市义务教
育学校学位。在深就读初中的港澳籍毕业生参加中
考，与非深户籍初中毕业生同等条件录取，为港澳籍
考生中考报名资格审核提供便利；措施还指出将进
一步增强港澳籍学生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力度，同时
加大我市高校学生与港澳高校学生之间交流力度。

在职业教育方面，支持本市职业技术学校和培
训机构开展针对港澳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推进深
港澳职业教育在招生就业、培养培训、师生交流、技
能竞赛等方面合作；加大力度开展深圳与港澳高校、
中小学、幼儿园的双向交流计划；支持和鼓励符合条
件的港澳机构来深开办港澳子弟学校。

亮点二：利好不断 吸引港澳人士来深就业

为支持港澳居民就业，有3条措施分别提出进一
步支持港澳学生来深实习见习就业、扩大港澳专业
资质认定范围、优化港澳人才政策。

《若干措施》中提到，鼓励深圳企业接收港澳学
生来深实习见习就业，对符合条件的港澳学生及接
收企业，按照本市有关政策给予补贴。首次在深就
业并符合条件的港澳居民，按照本市有关人才政策，
享受相应待遇。在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内工作的具有
港澳执业资格的金融、会计、建筑、规划、专利代理等
领域专业人才，经相关部门或机构备案后，可按规定
范围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内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对于港澳人士最关心的纳税问题，《若干措施》
将在深工作的港澳人士纳入海外高层次人才认定范
围，符合认定条件的享受我市引进人才相应待遇。

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在深工作的
符合条件的港澳籍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
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亮点三：多措并举 为港澳青年创业保驾护航

除就业外，《若干措施》中也有4条有关港澳人士
创业的相关措施。在深的港澳青年也将享受深圳创
业补贴政策，在深创业的法定劳动年龄内的港澳居
民纳入我市自主创业人员范围，享受我市现行各项
创业补贴以及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举办各类深港澳
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对符合条件的给予资助，打造一
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创新创业活动。

为了给来深创业港澳青年更好地提供“一条龙”
服务，深圳将依托现有双创示范基地、众创空间、创
业孵化基地等孵化载体，培育一批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推动资源整合、要素整合、政策整合，实现港
澳青年来深创业基础设施、制度保障、公共服务供给
到位。

同时，深圳还将设立港澳青年在深创业引导基
金，对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项目以股权投
资形式给予支持。

亮点四：提供便利 打造舒适宜居环境

为了让来深的港澳人士居有所安，《若干措施》
通过进一步落实港澳居民居住证政策、完善来深发
展的港澳人才住房保障政策、为来深的港澳居民提
供公共交通优惠、推进深港澳社会保障合作、打造港
澳居民在深发展的综合服务平台等5项内容来实现。

深圳将增加港澳居民办理居住证网点，简化办
理手续，推进政府电子管理系统互联互通，逐项落
实港澳居民居住证制度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公共服
务和相关便利。

人才住房方面，持有本市居住证并符合条件的港
澳人才可申请租住人才住房；政府也将定向配租给经
有关部门认可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运营机构，解
决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人才的住房问题。

社会福利保障方面，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和
14周岁以下（含14周岁）的港澳居民，参照深圳居民
标准，享受乘坐市内公共交通设施相关优惠，并进一
步完善在深就业和生活的港澳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
关政策。

为了更好地为港澳居民服务，深圳将在市、区行
政服务大厅设立“港澳居民公共服务引导台”，并在
全市统一的电子政务平台设立港澳专栏，提供政策
咨询、创业指导、资源对接、信息交换等服务。

深圳市委、市政府时刻心
系在深发展的港澳居民，若干
措施内容涵盖学习、就业、创
业以及生活等方面,其中有不
少措施属于创新之举，对港澳
居民特别是港澳青年扎根深
圳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帮助，进
一步加强了港澳居民融入大
湾区的信心和决心！

2020深港澳青年峰会（资料图片）。

深圳市政协委员、
香港深圳青年总会主席刘根森：

龙岗区政协委员、
香港深圳青年总会执行主席李培垭：


